附件：报考条件

1.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
（1）五类人员。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就业困难人员。
（2）企业职工。企业新招录的五类人员（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）。
2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 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。 



